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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295227]一、资产配置
[bookmark: _Toc217295228]1.常用办公设备中，哪些须通过政府集中采购?
学校各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购置的行政办公用途的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复印机、打印设备（A3/A4黑白打印机，A3/A4彩色打印机）,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通过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批量集中采购，各单位不得自行购置。
资料详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下载中心→设备管理→长安大学（行政办公设备）政府集中采购申报流程与申报表。
[bookmark: _Toc217295229]2.购买通用办公设备和家具需要注意什么?
购买通用办公设备和家具，具体金额、数量和性能要求须遵循《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财资[2016]27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规格和性能指南》（国管资〔2023〕197号）,具体见国有资产管理处网站。配置设备应考虑具有较强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且能耗低、维修便利，不得配置高端设备。配置办公家具则应充分考虑办公布局，符合简朴实用要求，不得配置豪华家具，不得使用名贵木材。


[bookmark: _Toc217295230]二、资产建账
[bookmark: _Toc217295231]1.哪些资产需要办理登记建账?
产权属于学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须办理资产登记建账：
（1）使用年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1000元（含）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2）单位价值虽未达到1000元，但批量购置达10000元（含），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
[bookmark: _Toc217295232]2.哪些资产不需要办理登记建账?
（1）耗材
耗材是指产权属于学校，在使用过程中不能保持原有物质形态。
资料详见：计划财务处网站→资料下载→长安大学材料及低值易耗品出入库清单。
（2）无法回收资产
对于达到建账标准，但直接在户外埋藏、无法回收或其他特殊情况的固定资产，需办理免建业务。
资料详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设备管理→办事流程→长安大学免建固定资产申请单。
（3）需交付资产
科研经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法收回固定资产）办理移交时，需办理移交业务。
资料详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下载中心→设备管理→长安大学科研经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法收回固定资产）移交审批表与管理登记表。
[bookmark: _Toc217295233]3.资产登记建账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什么?
（1）购销发票。须提供全额购销发票，如网银对私或公务卡支付时须上传网银/公务卡支付记录。
（2）验收报告。金额20万元（含）以上的资产。
（3）合同。金额3万元（含）以上的资产。
（4）资产实物照片。按入账要求位置上传实物图片（如为软件、视频文件，上传播放页面的首页截屏）。
[bookmark: _Toc217295234]4.资产增加配件/附件时应如何处理?
当发生已有资产须增加配件/附件（如显卡、内存条等）、且配件/附件单位价值在1000元（含）以上等情况时，需要对资产办理增值变动业务。
资料详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设备管理→办事流程→资产（设备）增值流程。
[bookmark: _Toc217295235]5.登记建账时要报销的经费不在自己的名下，无法选择他人名下的经费该如何处理?
如果领用人与经费使用人不同，可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方式一：需要在财务系统里对建账人进行经费使用的授权；
方式二：在此经费负责人名下登记建账，再进行资产交接（调拨）操作。
[bookmark: _Toc217295236]6.如何对拼装电脑和各类软件资产登记建账?
新增以配件形式购置的拼装计算机（包含工作站）,须以配件价格为准，按照整机进行资产建账，提供所有配件全额购销发票，资产名称填写“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工作站”,品牌填写最主要的配件品牌，规格型号填写“CPU/内存/硬盘/显示器”。
对于单位价值在1000元及以上的各类应用软件，如果其构成相关硬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当将软件价值包括在所属硬件价值中，一并作为固定资产建账；如果其不构成相关硬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当将该软件单独作为无形资产建账。
[bookmark: _Toc217295237]7.如何确定新购资产和接收捐赠资产的登记建账价值?
资产登记建账的价值应按实际支出的价值（包括购置价格、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进行登记建账。若发票与实际支付金额不符（实际支付金额小于发票金额）应按实际支出建账，同时须上传支付记录。
捐赠资产其成本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比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没有相关凭据且未经资产评估、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也无法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1元入账，相关税费、运输费等计入当期费用。
[bookmark: _Toc217295238]8.登记建账填写信息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1）填报人应保证所申报的资产用于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等相关活动，保证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资产分类请按类别选择，如不确定可在“行业分类”栏模糊搜索并判断是否匹配，系统支持关键字查询；资产名称应根据产品说明书或合同明细清单等规范填写，应填写完整的中文名称，不可简写或缩写，如有外文名称可在备注栏填写；合同号应规范填写合同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
[bookmark: _Toc217295239]资料详见：信息门户→资产系统→通知公告→资产系统建账说明。
9.同一批购买（同一合同或同一张发票）的资产部分满足建账要求的如何办理建账报销?
（1）对符合建账标准的资产，在资产管理系统登记建账,完成建账登记业务后，打印资产建账报销单；
（2）未达到建账标准的资产，在财务报账系统填写报销信息，打印财务报销单；
（3）携带资产建账报销单、财务报销单及其他相关材料，去计划财务处进行报销。
[bookmark: _Toc217295240]10.同一批购买（同一合同或同一张发票）的多个资产，分别对应不同单位领用如何办理建账报销?
由建设单位对资产进行统一建账，建账单位再通过资产调拨，将资产分别调拨至不同单位。
[bookmark: _Toc217295241]11.完成建账的资产需要在线下报账后才能打印资产标签吗?
打印标签和财务线下报账可以同时进行，没有先后顺序。
[bookmark: _Toc217295242]12.如何打印资产标签?
北校区固定资产标签
打印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上班时间
地点：北校区北辰楼602室、606室
南校区固定资产标签
打印时间：周三下午2:00-5:30、周五上午8:30-12:00
地点：南校区北院教学主楼222室


[bookmark: _Toc217295243]三、日常管理
[bookmark: _Toc217295244]1.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责任是什么?
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对其归口管理的固定资产负管理责任，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和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2）负责制定分管资产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3）负责分管资产的登记建账、资产评估、清查盘点、绩效考核等资产管理工作；
（4）负责对分管资产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负责配合国有资产管理处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相关工作，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bookmark: _Toc217295245]2.二级单位的责任是什么?
各二级单位对本单位取得或者形成的固定资产管理负主体责任，其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1）落实国家和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2）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资产管理的岗位责任制度；
（3）负责本单位资产的登记、交接、清查、统计、监督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17295246]3.资产领用人的责任是什么?
资产领用人是其领用固定资产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领用资产的日常管理。主要职责是：
（1）完成固定资产建账后，应及时将资产标签粘贴在资产醒目位置，如发生信息变更，应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并重新打印标签粘贴。
（2）平时应定期或不定期对名下所有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发现盘亏盘盈情况，应查明原因并及时报告。
（3）离职、退休或校内调动时，应当办理资产移交、或校内调拨等手续。
[bookmark: _Toc217295247]4.哪些人员可以作为资产领用人?
资产领用人要求在编在职人员。
[bookmark: _Toc217295248]5.同一部门资产领用人变更如何办理?
资料详见：信息门户→资产系统→通知公告→单位内资产交接操作流程。
[bookmark: _Toc217295249]6.如何变更资产存放地点、实际使用人等信息?
资料详见：信息门户→资产系统→通知公告→资产基础信息更改审批流程。
[bookmark: _Toc217295250]7.如何查询名下资产?
资料详见：信息门户→资产系统→名下资产。
如需导出资产明细清单，可勾选拟导出资产或直接点击“导出”按钮。即以Excel表格形式导出固定资产明细清单。
[bookmark: _Toc217295251]8.学校固定资产可以放置在校外使用吗?
学校固定资产原则上应放置在校内使用。确因工作需要放置在校外使用的，应在资产卡片的备注中说明。
[bookmark: _Toc217295252]9.资产盘点需要每年做吗?
需要。根据《政府会计制度》以及《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财资〔2020〕97号）要求，学校应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因此各单位应对名下资产进行及时盘点，发现盘亏盘盈情况，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并将相关盘点报告等资料报送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bookmark: _Toc217295253]10.学校资产可以出租出借吗?
学校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对外出租出借。


[bookmark: _Toc217295254]四、资产处置
[bookmark: _Toc217295255]1.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办理固定资产报废手续?
已达最低使用年限、不能继续使用、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资产，可以申请报废。学校坚持“勤俭办学、物尽其用”的原则，对于已达报废年限但还能正常使用的资产应继续使用。
[bookmark: _Toc217295256]2.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资产可以提前报废吗?
不可以。为落实学校过紧日子要求，不予审批未达最低使用年限的资产报废。
[bookmark: _Toc217295257]3.资产申请报废并交还实物后就马上注销了吗?
不是。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审核通过报废申请并回收实物后，将定期汇总拟报废资产相关材料，逐级审批并经学校正式发文同意报废处置后，根据报废单据回收时间顺序，方可办理资产下账。
[bookmark: _Toc217295258]4.资产附件是否可单独报废?
原则上附件不可单独报废，若符合报废要求，且主件已达到报废状态，可以关联主件一并申请报废。
[bookmark: _Toc217295259]5.资产报废后可以直接自行处置吗?
不可以。报废资产的回收与处置，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确因工作需要使用单位自行处置的，应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授权后，方可实施。
[bookmark: _Toc217295260]6.如何办理资产报废手续?
资产报废通过资产系统线上办理。
资料详见：信息门户→资产系统→通知公告→资产报废审批流程。
对于单价10万元（含）以上的固定资产报废，须提交至少3位副高及以上职称专家论证后的技术鉴定报告。
[bookmark: _Toc217295261]7.哪些情况下造成的资产损失可不予赔偿?
对于因固定资产被盗或其他不可抗因素造成损失且有相关证明材料的，经由使用单位申请、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认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可免于赔偿。
[bookmark: _Toc217295262]8.资产损失具体由谁赔偿?
固定资产损失应由使用单位查明原因并进行赔偿责任认定，一般应由责任人赔偿，不得从课题经费支出，应采取转账方式上交。
[bookmark: _Toc217295263]9.资产损失的赔偿金额如何计算?
赔偿金额结合资产账面净值确定，未计提折旧的，可参照平均年限法计算净值；已计提完折旧的，以不少于资产账面原值1%确定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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